债权申报材料之八
长葛一峰百货有限公司重整案
[bookmark: _GoBack]关于诉讼费用的承诺函

关于长葛一峰百货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长葛一峰公司”）与本债权人          等诉讼案件，          人民法院已作出（                  ）号民事判决书，判令长葛一峰公司负担案件受理费    元、保全费         元等。
上述诉讼费用由本债权人                   预交，现本债权人                 已向长葛一峰公司管理人申报债权，申报金额包含案件受理费           元、保全费          元。
本债权人             自愿承诺：不向           人民法院申请退还前述案件的案件受理费、保全费等诉讼费用。如本债权人在向长葛一峰公司管理人申报诉讼费用的同时，向人民法院申请退费的，由此产生的法律责任由本债权人承担。
特此承诺。

债权人或授权代理人：

年    月    日

